
  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 

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有無利益衝突及因應措施檢核流程圖 

 

 

本人為公職人員利益衝

突迴避法 

所稱之公職人員 

【何謂公職人員】 

□ §２Ⅰ②：各級政府機關首長、副首長、幕

僚長、副幕僚長 

□ §２Ⅰ③：政務人員 

□ §２Ⅰ④：各級公立學校校長 

□ §２Ⅰ⑤：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

□ §２Ⅰ⑪：各級政府機關、各級公立學校辦

理政風、會計、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

執行職務 

(含作為、不作為) 

是否直接、間

接使本人或關

係人獲得利益 

□ 財產上利益 

□ 非財產上利益：用人、陞調、考績 

否 
結束 

是 

自行迴避+書面通知+代理人執行 

（§6、§10②） 

 

□ 公職人員為首長者，應「通知」其

服務機關團體及上級機關團體 

結束 

【何謂關係人】 

□ §3Ⅰ①：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

□ §3Ⅰ②：二親等以內親屬 

□ §3Ⅰ③：本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

受託人 

□ §3Ⅰ④：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

及非法人團體 

□ §3Ⅰ⑤：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

員 

□ §3Ⅰ⑥：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

利益衝突 

註： 

本檢核流程圖適用法規為《公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。 


